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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冈中学关于进一步加强与改进美育工作的意

见 

(2019年 12月 15日印发)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美育是审美教育，也是情操教育和心灵教育，不仅能提

升人的审美素养，还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情感、趣味、气质、胸襟，

激励人的精神，温润人的心灵。美育与德育、智育、体育、劳动教育

相辅相成、相互促进。为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进一步加强

和改进美育工作，促进学生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，培养“有

崇高理想、有社会责任感、有奉献精神、有国际视野”的时代精英和

创新人才，特制定本意见。 

第二条 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，把培

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校美育全过程，根植中华优秀传

统文化深厚土壤，汲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，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

观念、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、培育深厚的民族情感、激发想象力和创

新意识、拥有开阔的眼光和宽广的胸怀，培养造就德智体美劳全面发

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。 

第三条  美育包含自然美、艺术美、社会美、生活美、科技美等

多个方面，是一种综合性的教育。美育课程要满足学生不同艺术爱好

和特长发展的需要，体现课程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，丰富学生的审美

体验，开阔学生的人文视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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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我校美育以艺术（音乐、美术）课程为主体，各学科相

互渗透融合，重视美育基础知识学习，增强课程综合性，加强实践活

动环节。要以审美和人文素养培养为核心，以创新能力培育为重点，

科学定位学校美育课程目标。 

 

第二章  音乐教学 

第五条  教学标准。音乐教学以《普通高中音乐课程标准（2017

版）》为标准。 

第六条  课程与学分。音乐课程分为必修和选择性必修两大类，

其中，《音乐鉴赏》为必修课程，每名学生均需修习。话剧《威尼斯

商人》、《雷雨》、《嘎达梅林》、黄梅戏表演、播音与主持、声乐表演、

Hiphop、爵士舞为选择性必修课程，每人必须选择其中一门进行修习。

其中，《音乐鉴赏》计 1学分，选择性必修课程每门计 2学分。 

第七条  开设时间。音乐课程在高一全年开设，同美术、体育、

实验科技人文课程联动排课，实行走班教学。 

选择性必修内容，由校内专职教师与校外聘任教师根据学生所选

科目上课，校外聘任教师所带的学生合并到校内专职教师班级上课，

要提前制定课表。 

第八条  课程目标。学生通过音乐课程学习，参与各类艺术实践

活动，培养和发展音乐听赏、表现与编创能力，保持并增进对音乐的

持久兴趣。通过对音乐艺术魅力的体验和感悟，陶冶情操，涵养美感，

和谐身心，健全人格，活跃形象思维，启迪智慧，激发创意表达，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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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文化内涵，拓宽国际视野，着力培育和发展审美感知、艺术表现和

文化理解三个方面的音乐学科核心素养。 

第九条  评价方式。采用卷面考试和实践考试相结合的考试形式。 

1、卷面考试：对学生音乐掌握基础知识与核心知识点的情况分

别进行卷面考试。卷面考试满分 100分，采用纸笔考试或机考。 

2、实践考试：对学生音乐表现分别进行实践考试，以现场测试

的形式进行。实践考试满分 100分，在规定考试范围内任选一项进行

才艺表演。 

考试时间为高一下学期。 

考生综合成绩=卷面考试成绩×60%+实践考试成绩×40%。 

考试合格即可获得音乐学科 3学分。 

 

第三章  美术教学 

第十条  教学标准。美术教学以《普通高中美术课程标准（2017

版）》为标准。 

第十一条  课程与学分。美术课程分为必修和选择性必修两大类，

其中，《美术鉴赏》为必修课程，每名学生均需修习。中国画、陶艺、

书法、动漫、造型基础、艺术设计与广告制作为选择性必修课程，每

人必须选择一门进行修习。其中，《美术鉴赏》计 1学分，选择性必

修课程每门计 2学分。 

第十二条  开设时间。美术课程在高一全年开设，同音乐、体育、

实验科技人文课程联动排课，实行走班教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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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 课程目标。美术课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，通过以

美育人，引导学生以自主、合作、探究的方式参与美术学习，学会在

现实生活情境中发现、提出和分析问题，综合运用美术学科及跨学科

知识技能解决问题，增强社会责任感，形成高中生必备的图像识读、

美术表现、审美判断、创意实践和文化理解等美术学科核心素养。 

通过课程学习，学生能够识别图像的形式特征，分析图像的风格

特征和发展脉络，理解图像蕴含的信息；运用多种工具、材料和美术

语言创作具有一定思想和文化内涵的美术作品及其他表达意图的视

觉形象；依据形式美原理分析自然、日常生活和美术作品中的美，形

成健康审美观念；具有创新意识，运用创造性思维进行创意，并用美

术的方法和材料予以呈现和完成；从文化角度分析和理解美术作品，

认同并弘扬中华传统文化，尊重人类文化的多样性。 

第十四条  评价方式。采用卷面考试与实践考试相结合的评价形

式。 

1、卷面考试：对学生美术掌握基础知识与核心知识点的情况分

别进行卷面考试。卷面考试满分 100分，采用纸笔考试或机考。 

2、实践考试：对学生美术表现分别进行实践考试，以现场测试

的形式进行。实践考试满分 100分，在规定考试范围内任选一项进行

作品展示。 

考试时间为高一下学期。 

考生综合成绩=卷面考试成绩×60%+实践考试成绩×40%。 

考试合格即可获得美术学科 3学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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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乐团建设 

第十五条  乐团类别与人数。学校开设管弦乐团、铜管乐团、合

唱团、民乐团四个乐团。乐团规模为管弦乐团 40人、铜管乐团 30人、

合唱团 50人、民乐团 30人。 

第十六条  学生选拔。每年秋季新生入学时在新生中挑选各乐团

成员，由音乐备课组在军训期间做好宣传，学生自愿报名后，老师进

行集中选拔，择优录取。 

通过音乐特长生招生进校的学生必须参加乐团。 

第十七条  上课时间。高一全年和高二上学期开设乐团课程，其

中，高一全年的上课时间为音乐课走班教学上课时间，高二上学期上

课时间为周日下午三、四节课。年级负责安排周日下午第三节自习课

和第四节课自由活动课为乐团训练时间，所有乐团学生必须参加排练。

参加乐团训练的同学视为完成社团课程学习，社团课程时间由年级负

责安排乐团学生到指定地点集中自习。 

第十八条  人员管理。乐团由校内音乐教师总负责，每名教师负

责 1-2个乐团。每个乐团选定一名责任心和业务能力较强的学生担任

团长，负责整个乐团的辅助管理，每种乐器或每个声部选择一名学生

担任组长，负责小组训练和管理。 

第十九条  乐器管理。乐器轻拿轻放、不得故意损坏，用完放入

盒内。木管类和铜管类乐器训练后要把汽水放干，用布擦净，平稳放

好。外出演出乐器要放入箱内携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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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 评价方式。采用卷面考试与实践考试相结合的评价形

式。 

1、卷面考试：对学生所选乐团（合唱团）的学习中应该掌握的

基础知识与核心知识进行卷面考试，卷面考试满分 100分。 

2、实践考试：通过大型文艺汇演等方式对学生音乐表现进行实

践考试，以现场测试的形式进行，实践考试满分 100分。 

考试时间为高一下学期。 

考生综合成绩=卷面考试成绩×60%+实践考试成绩×40%。 

选修乐团的学生不选音乐和美术，考试合格即可获得音乐和美术

各 3学分。 

 

第五章  教室管理 

第二十一条  文化布置。每间教室黑板两侧分别张贴教师简介、

卫生管理制度和课程表，每学期正式上课前，张贴好本教室的课程表

和学生名单。在室内张贴学生演出剧照、优秀作品和范画，展示各班

级的学习成果。定期对室内剧照和作品及室外走廊宣传画进行更换，

展示更多学生的风采，营造良好的学科氛围。  

第二十二条  卫生管理。实行卫生值日制度，并张贴上墙，形成

良好的卫生意识。每次下课前将室内物品摆放整齐，对桌椅、地面、

墙壁、门窗进行打扫清理，确保每次离开教室时室内干净整洁。每月

进行一次大扫除，将卫生死角清理干净。打扫卫生时间不应占用正常

课堂教学时间，值日同学下课后清理卫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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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 安全管理。教师应确保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安全。

提前告知学生室内教学设施的注意事项及操作规范，保障设施设备的

正常运行。发现学生违反规定操作，应及时制止并对其进行批评教育。

教师上课发现异常情况和安全隐患及时处理、及时报告。每次下课时

仔细检查，关闭空调、电灯、吊扇等电器，关闭门窗。寒暑假前断开

教室里的空开，关闭室内水阀。 

 

第六章  课堂管理 

第二十四条  教师应每节课清点学生人数，做好考勤记录，在过

程性评价表和学校考勤平台作好登记。学生请假必须用年级统一制定

的专用请假条，并由班主任签字方可有效。发现学生未请假而缺勤的，

应及时跟年级主任、班主任取得联系，反映并了解具体情况。年级主

任、班主任应协助公共课部加强对无故缺勤学生的教育和管理。无故

缺勤超过 2次（4学时）不予认定学分。 

第二十五条  教师要科学设计教学内容，既要符合课标要求，又

要保证每名学生都能有所提高，布置任务要合理，要考虑学生的实际

水平和接受能力。 

第二十六条  学生上课期间应认真思考、保持专注，按时完成作

业，不得做与本学科无关的事情，下课时不得在教室和走廊打闹、追

逐嬉戏。 

第二十七条  学生在学习相关知识技能时，应爱护公物，不得在

公共财产上乱涂乱画，不浪费公共资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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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八条  实行干部值日制，班干部每次上课点名，下课收作

业，遇到突发情况及时向老师汇报；实行分组制，各班根据自身实际

分成若干小组，每组音乐、美术功底好的学生带动其他学生共同进步，

增强班级凝聚力和学生友谊。 

 

第七章  教学研究 

第二十九条  加强思想和作风建设。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和相关法

律法规学习，提高教师理论修养和思想政治素质，确保坚持正确的政

治方向。 

第三十条  加强专项政策学习。要学习国务院、教育部关于美育

等工作的最新政策动向，找准工作的方向。 

第三十一条  加强教学和科研。认真研究新课标、新教材，结合

课标对高中学生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的要求，结合国家教材和校本教

材，探索音乐、美术课程教育教学方法及规律，努力提高学生音乐、

美术学科核心素养，培养学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

格和关键能力。 

第三十二条  加强集体备课。每周组织一次集体备课，研究教学

中的现实问题，每次集体备课应提前布置，有主题，有中心发言人，

做好备课记录。 

第三十三条  科学制定教学计划。各备课组应根据学校实际，制

定总体教学计划和具体教学方案。教学方案应考虑学生身心发展的规

律，提高教学效率，使学生好学、乐学、会学。教务处、教研处、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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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课部有权随时检查任课教师的授课计划和执行情况，教师应据实认

真汇报。 

第三十四条  努力提高自身专业能力。每天保持一定时间的专业

训练，提升自身专业能力，找到适合自己终身学习的策略和方法，与

学生共同成长。积极参与各级部门组织的各种美术展览和文体活动，

加强切磋交流。 

第三十五条  加强高考与美育的研究。密切关注各高校对高水平

艺术团的招生要求，对我校具有相应资质和能力的学生进行指导和培

训。 

第三十六条  组织开展丰富的课内外活动。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省

市美育节的艺术作品展示和文艺节目演出，积极组织学生到外地或与

外地来校学生互动交流，到现场观摩黄冈师范学院、黄冈市博物馆、

黄梅戏剧院等地举办的展演活动，培养学生积极、健康、向上的审美

观。 

 

第八章  文化艺术节 

第三十七条  活动意义。进一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，培养学生感

受美、表现美、鉴赏美、创造美的能力，激发广大学生热爱艺术、勤

奋学习、努力成才的热情和动力。 

第三十八条  活动内容。文化艺术节分为校园金话筒比赛、校园

歌手大赛、文艺节目汇演、艺术作品展览四个部分。 

第三十九条  活动时间。每年 3-5月为文化艺术节活动时间。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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筹安排文艺节目汇报演出和球类运动会，球类运动会用时 2天，第一

天晚上举行文艺节目汇演。 

第四十条   校园金话筒主持人大赛。 

每年春季开学开始宣传动员，学生自愿报名，各班推荐 2人参加

比赛，每年 3月份年级举行初赛，取前 20名参加决赛。 

初赛：每人 1分钟“模拟主持”，选手提前做好准备，模拟主持

访谈、新闻、晚会、娱乐、体育等。 

复赛：组合搭配，现场主持，决赛前十名获得校园十佳主持人称

号。男、女各取 2人担任文艺节目汇演主持人。 

第四十一条   校园歌手大赛。 

每年春季开学开始宣传动员，学生自愿报名，各班推荐不少于 1

人参加比赛，独唱、组合均可，每年 3月举行初赛，取前 20名参加

复赛，复赛前 10名获得校园十佳歌手称号。 

初赛：每人 1分钟清唱，鼓励原创、曲目积极向上。 

复赛：按抽签顺序比赛，服装、伴奏、乐器等自备。 

第四十二条  文艺节目汇演。 

（一）节目形式与主题。歌舞、戏剧、曲艺、声乐、器乐、健美

操、朗诵、小品、舞台剧等均可。节目主题和内容以歌颂祖国、歌颂

党，或反映校园生活、社会热点现象等为主。提倡高雅艺术，鼓励原

创。 

（二）节目来源。 

1、乐团与合唱类节目。由校乐团承担，拿出 3、4个节目。 



 - 11 - 

2、舞蹈类节目。由健美操、Hiphop、爵士舞等选修课班级承担。 

3、戏曲类节目。由戏曲表演选修课班级承担。 

4、话剧类节目。由话剧选修课班级承担。 

5、主持人。校园金话筒主持人大赛获奖选手担任晚会主持人。 

6、歌手节目。校园歌手大赛获奖节目。 

7、教师节目。提前征集教师节目，鼓励教师和学生共同参加演

出。 

（三）文艺节目汇演彩排。演出前一周进行第一次彩排，正式演

出开始前进行最终走台彩排。 

第四十三条  艺术作品展览。 

1、活动对象：全体在校生。 

2、作品类型：书法、篆刻、绘画、剪纸、陶艺、艺术设计、3D

模型、摄影、工艺制作等。 

3、作品收集。选修课班级的作品由美术老师收集，其他作品由

班主任收集并交给美术组。 

4、组织评奖。 

5、布展及展览。每年春季期末前组织装裱和布展。 

第四十四条  获奖节目及作品得分计算方式 

①特等奖每位参赛同学可为该同学所在的班级获得 2分； 

②一等奖每位参赛同学可为该同学所在的班级获得 1.5分； 

③二等奖参赛同学可为该同学所在的班级获得 1分； 

④三等奖每位参赛同学可为该同学所在的班级获得 0.5分； 



 - 12 - 

⑤获奖作品个人颁发荣誉证书，优秀班级颁发奖状。 

 

第九章  影视教育 

第四十五条  优秀影片具有生动、形象、感染力强等显著特点，

蕴含着丰富的思想、艺术和文化价值。利用优秀影片开展影视教育，

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时代需要，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

务的有效途径，是丰富育人手段的重要举措。依据《教育部中共中央

宣传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》，结合我校周末影院安

排，由政教处在每个学期末制订新学期电影教育课程方案。 

第四十六条  课程目标。通过播放优秀经典影片，影响和感染我

校学生，激励学生学习英雄人物、先进人物和美好事物，在学习生活

中养成好的思想品德追求，让学生在影视教育中感受世界、开阔视野、

体验情感，促进他们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。通过优秀影片进行理想信

念、革命传统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教育。激

发学生对党、国家和人民的热爱，从小养成良好思想道德、心理品质

和行为习惯，形成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提高审美和人文

素养，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。 

第四十七条  课程学分。影视教育课程共 2学分。 

第四十八条  课程实施。 

（一）时间安排。每周六晚在学校周末影院播放，每次时长约

150分钟，每学期播放 20次左右。 

（二）播放内容。每次播放两部电影，一部科教影片，一部优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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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。科教影片可根据时代需要和各级部门的工作要求，结合学校实

际，进行卫生、健康、安全等科普和宣传。优秀电影从教育部和中宣

部推荐的优秀影片片目中遴选，要求思想性、艺术性强，弘扬民族精

神和时代精神，具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、人文精神、

道德规范，符合青少年身心特点和认知规律。  

（三）课程评价。学生在观影后，及时以观后感或影评等形式完

成课程评价，每篇影评 800字左右，交至班级语文教师进行评阅，记

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。 

（四）学分认定。每次观影并撰写 800 左右影评，计 4.5 学时，

满 18学时计 1学分，最多可获得 2学分。 

 

第十章  校园文化 

第四十九条  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网络、教室、走廊、宣传栏

等，营造格调高雅、富有美感、充满朝气的校园文化环境，以美感人，

以景育人。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通过校

园文化环境浸润学生心田，引导学生发现自然之美、生活之美、心灵

之美。 

第五十条  建设美丽校园。总务处要进一步加强校园净化、绿化、

美化，科学搭配花草绿植，及时清扫修剪，让一草一木都育人，加强

校园布局和规划，使自然景观、人文景观错落有致，使用功能、审美

功能和谐统一；法制安全处要规范车辆停放，维持校园整洁清爽；政

教处组织开展文明礼貌月活动，增强文明意识，养成文明习惯，倡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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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明风尚，提升师生文明素养。  

第五十一条  建设美丽班级。鼓励班级开辟光荣角、图书角、作

品展示角、学习园地等文化阵地。政教处定期组织开展班级文化建设

评比活动。 

第五十二条  建设文明寝室。创建安全健康、整洁卫生、文明高

雅、学风优良、团结向上的寝室环境和文化。寝管处、政教处要定期

对学生公寓所有寝室进行星级评定。 

第五十三条  让墙壁说话。充分利用教学楼、图书馆、学生寝室

等场所的空白墙壁，合理规划，科学设计，精心布局，宣传社会主义

核心价值观和学校的教育理念，凝聚文化、激励成长。公共课部要定

期更换选修课教室、食堂等地的学生作品和学生演出照，展示更多学

生作品，增加学生的自豪感，激发学生学习热情。 

第五十四条  认真组织艺术作品展。政教处、公共课部要加大宣

传力度，认真组织艺术节作品展，认真收集、评选艺术节作品，让高

雅的艺术作品引领校园文化。 

第五十五条  认真组织教歌活动。政教处精心组织每周的教歌活

动。制定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内容健康积极向上的教歌曲目。 

 

第十一章  外聘教师管理 

第五十六条  聘用原则及要求 

（一）音乐、美术教学工作主要由校内教师承担，在本校教师满

负荷运转仍无法满足校内教学任务时，或部分教学内容校内教师无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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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时，根据课程需要外聘部分教师。 

（二）外聘教师应身体健康，品行良好，专业技术水平达到我校

教学要求。 

（三）对外聘教师要加强培训与管理，确保其充分理解并贯彻我

校的教学理念和教学目标。 

第五十七条  外聘兼职教师职责 

（一）按照课程要求制定授课计划，认真备课。 

（二）按照教学进程和课程表，按时上课，认真授课，保证教学

质量。 

（三）完成对所带班级学生的辅导、考核、成绩填报、教学资料

存档等工作。 

第五十八条  外聘教师管理与考核。 

外聘教师由体艺处管理，音乐、美术备课组提前告知外聘教师学

校有关规章制度，准确记录外聘教师的考勤。制定外聘教师考核制度，

考核不合格教师不予续聘。 

 

第十二章  全员美育 

第六十条  加强美育的渗透与融合。将美育贯穿在学校教育的全

过程各方面，渗透在各个学科之中。加强美育与德育、智育、体育的

融合，与各学科教学和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。挖掘不同学科所蕴涵的

丰富美育资源，充分发挥语文、历史等人文学科的美育功能，深入挖

掘数学、物理等自然学科中的美育价值。大力开展以美育为主题的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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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科教育教学和课外校外实践活动，将相关学科的美育内容有机整合，

发挥各个学科教师的优势，围绕美育目标，形成课堂教学、课外活动、

校园文化的育人合力。关注高考动向，研究高考对美育的考察，引导

学生重视美育，夯实学生全面成长的基础，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。 

第六十一条  探索构建美育协同育人机制。以立德树人、崇德向

善、以美育人为导向，政教处要加强对家庭美育的引导，宣传正确的

美育理念，充分发挥家庭和社会的育人作用。体艺处要转变艺术学习

的技术化和功利化倾向，打造有利于青少年成长的健康向上的艺术课

堂。各部门要推进美育协同创新，探索建立教育与宣传、文化等部门

及文艺团体的长效合作机制，建立推进学校美育工作的部门间协调机

制。 


